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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配合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 2024年3月17日

【督察动态】

省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四批群众来电举报件 4 件。

现场一组、督察二组在驻点对前期调阅资料进行查阅。

省督察组下达 1 号、2 号交办单，共计指出 3 个问题：

1.株洲市茶陵县秩堂镇锡田村金湖矿山生态修复项目，废弃

矿山矿渣、砂石被转运至甘坳林场办公楼前堆放，并建有洗砂设

备和磅房，正在外卖砂石。

2.株洲市茶陵县严塘镇尧市花木村干坳金子仙饮用水源一

级保护区内有挖砂情况，挖砂取土面积约十几亩。

3.株洲市天元区三门镇余家湾非法碎石加工厂，未办理相关

手续，无扬尘抑制措施，废水直排周边土地和沟渠，堆场运输车

辆扬尘污染和生产噪声扰民。

要求成立调查组立即核实处理，并于 3 月 21 日前上报办理

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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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迎督工作】

综合协调组：配合督察组制定赴醴陵市、茶陵县开展党日活

动日程安排；完成 3月 19日督察组组长下沉检查方案制定；按

省督察组部署，配合做好 3月 18日下午个别谈话协调工作。

资料文件组：3月 17日收到督察组下发调阅资料清单 7条，

资料文件组派发任务派遣单 7个，收集资料 13盒 24份。

信访交办组：3 月 16 日，省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4

批共转办交办我市 6件，其中包括交办件 2件，群众来电举报转

办件 4件（重点 0件）。至今我市累计共收到省督察组转办交办

18件，其中包括（1）督办件 1件；（2）交办件 2件；（3）群

众来电举报转办件 15件（重点 2件）。

宣传舆论组：刊发各类新闻稿件 44篇，其中省级媒体以上

12篇；完成第三批信访件公示；成功办理网络群众投诉 3起。

【边督边改】

3 月 15 日晚，省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炎陵县康乐大道生态复

绿和炎陵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配套饲料加工项目存在的生态

环境问题，炎陵县和相关市直部门立即行动，针对问题立行立改。

3 月 17 日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林

业局成立调查组，赶赴炎陵对省督查组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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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。炎陵县副县长吴新勇组织林业、城管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

等部门对康乐大道复绿问题进行现场督导。连日来，该县组织

60余人参加康乐大道旁裸露山地义务植树活动，并为边坡复绿

挂网投入 100余工时，整个生态复绿项目将投入 180万元。

天元区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所反

映问题即知即查、立行立改。3月 16日，在接到省环保督察组

交办问题后，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立即对“经世龙城小区居民

反映仅与小区一路之隔的汽配工业园废气扰民”问题进行现场核

实。

经查，目前汽配工业园内 2 家涉气重点排放企业已完成搬

迁，5家企业已制定整改方案，正在按方案推进整改，4家涉气

企业已安装电力监控设施并联网。园内企业均配备相关环保设

施，并正常运行。

下一步，天元区将继续紧盯相关区域内企业废气等污染物排

放状况，督促企业加强对产污环节的管理，确保废气达标排放，

并拟在经世龙城附近设立大气环境监测监控点，加强监控监管，

一旦发现企业违规排放废气等污染物或扰民作业，一律从严查

处，切实做到解民众之扰，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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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信访受理办理】

（第 4批 2024 年 3 月 16 日 08：00-20：00）

序

号
受理编号 转办问题基本情况

涉及

区域

污染

类型

责任

单位

1
D2ZZ2024

03160014

天元区创业大道与栗雨南路交汇处的排水沟内

有黑臭淤泥未清理干净，路面曾经有过塌方，现有

淤泥量较大，约 400-1000 立方米，且异味较大。

天元区
大气,

土壤

天元区

人民政府

2
D2ZZ2024

03160015

天元区栗雨街道浅塘社区邓家湾组株洲市天元

区智群贸易有限公司（原株洲宏建建材有限公司）

压缩建材用品及水泥制品的噪声很大，影响周边居

民生活。

天元区 噪音
天元区

人民政府

3
D2ZZ2024

03160016

天元区栗雨办事处月塘村大式安组湘芸路上的

污水处理站，水泵没有运行，污水没有抽，群众提

取水样做了检验，水质超标。投诉人的安置房下面

没有下水道，也没安装自来水，一下雨到处溢水，

散发恶臭，多次与天元区信访局反映也没得到回复。

天元区
水,大

气

天元区

人民政府

4
D2ZZ2024

03160017

芦淞区机场大道附近有两家水洗厂，每天有几

十吨污水直排。
芦淞区 水

芦淞区

人民政府

报：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，市委，市人大，市政府，市政协。

送：市配合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工作专班副总协

调人及成员。

发：各县市区、相关市直部门。


